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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工程学院重点项目跟踪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管理工作，保障学校、学院

和科研人员利益，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

进科学、合理地使用学院、学校资源，提升我院科研水平，根据

相关规定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的重点项目是指学院在职教职工、离退休

人员以及兼职科研人员和各类合作科研人员承担的、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作为主持或参与单位，项目层次较高（省部级重点以上）

或项目经费额较大研究任务较重的项目。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项目跟踪管理是指申请、获批、实施、

结题和成果申报 5个阶段，为保障项目研究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

并取得预期成果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工作。 

第四条 重点项目的申请、获批、实施、结题和成果申报等阶

段面临的院内外、校内外资源调配等问题，项目负责人可直接与

学院科研办对接，学院应协调相关部门协助完成相应工作。 



第五条 学院科研办针对重点项目建立档案，及时跟踪研究进

度，掌握研究面临的问题，督促研究进程。 

第六条 项目承担团队对项目负责人的变动和研究开发计划、

方案的重大修改，须及时上报学院科研办备案。 

第七条 项目承担团队必须按有关财务规定使用经费，项目负

责人有监督管理责任，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学院科研办。 

第八条 针对重点项目中的横向项目，项目负责人应按进度和

合同要求完成，如不能按时完成预期目标，应向学院科研办做出

说明；已完成目标应及时跟踪到款，项目团队遇到难以解决的情

况，应及时向学院汇报；完成横向项目后做好新技术新工艺的企

业推广认定工作。 

第九条 因故不能按期完成需要延期的项目，项目承担团队应

提出书面报告并说明原因。经学院审查批复后，可继续执行。 

第十条 经评议或鉴定通过验收的项目，项目承担团队应在通

过验收后一个月内将项目研究开发资料、总结报告以及评议或鉴

定证书等到学院科研办备案。 

第十一条 学院科研办应及时向学院重点项目负责人提供关

于成果转化与奖励申报的政策与信息，为重点项目的成果鉴定、

转化和奖励申报提供支持。 

第十二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团队负责人做好

成果总结、鉴定与报奖工作，每个重点项目均需申报相应科技奖



励，国家级重点项目应策划申报省部级以上奖励，省部级以上重

点项目应策划申报厅局级以上奖励。 

第十三条 学院对鉴定与报奖工作给予一定经费支持。 

（一） 函评方式鉴定的学院支持经费 0.5万元，会评形式鉴

定的学院支持经费 1万元。 

（二） 申报国家级奖励，学院给予每项申报支持经费 1万元；

申报省部级奖励，学院给予每项申报支持经费 0.5万元；申报厅

局级以上奖励学院给予每项申报支持经费 0.2万；申报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校级科技奖励每项支持经费 0.1万元。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资源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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